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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0615 证券简称：奥园美谷 公告编号：2021-068

奥园美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在北京产权交易所以公开挂牌转让的方式出售标的公司

股权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

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交易拟通过公开挂牌转让方式，并由交易对方以现金方式购买，故

本次交易对方需根据公开挂牌结果确定，挂牌结果存在不确定性。

2、本次交易相关事项尚待取得公司股东大会的批准。本次交易方案的实施

以公司股东大会批准本次交易方案为前提。本次交易能否获得相关的批准，以及

获得相关批准的时间，均存在不确定性。

一、交易概述

奥园美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拟通过在北京产权交易所

公开挂牌转让的方式出售公司持有的京汉置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京

汉置业”）100%股权、北京养嘉健康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北京养嘉”）100%

股权和蓬莱华录京汉养老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蓬莱养老”，与“京汉置业”

“北京养嘉”统称为“标的公司”）35%股权（以下简称“交易标的” “标的资

产”），并由交易对方以现金方式购买（以下简称“本次交易”）。

关于本次挂牌转让交易标的的程序和具体信息，可在北京产权交易所网站

（www.cbex.com.cn）进行查询，欢迎广大投资者予以关注和参与。

截至本公告日，公司持有蓬莱养老 35%股权，华录健康养老发展有限公司、

北京易华录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和烟台市蓬莱区财金投资有限公司分别持有

蓬莱养老 36%、19%和 10%股权，华录健康养老发展有限公司、北京易华录信息技

术股份有限公司和烟台市蓬莱区财金投资有限公司均已放弃对本次拟转让的蓬

莱养老股权的优先购买权。

本次交易标的的挂牌价格以评估机构出具的评估结果为基础，公司在参考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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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评估结果并扣减相应分红金额后，拟以 102,000.00 万元作为本次交易标的在

北京产权交易所公开挂牌转让的挂牌底价，最终交易价格将根据公开挂牌结果确

定。

由于标的公司 2020 年末资产总额、资产净额和 2020 年度营业收入占公司同

期经审计的资产总额、资产净额和营业收入的比例均达到 50%以上，根据《上市

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的规定，本次交易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由于公开挂牌程序尚未完成，最终交易对方尚不确定，故本次交易是否构成

关联交易尚不能确定。

公司于 2021 年 6 月 22 日召开的第十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在北京产权交易所以公开挂牌转让的方式出售标的公司股权的议案》等相关议

案，公司独立董事发表了事前认可意见和明确同意的独立意见。本次交易事项尚

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本次交易的最终交易对方和最终交易价格将以公开挂牌结果为准。待公司确

定具体交易对方及交易价格后，将与交易对方签署《产权交易合同》（即附生效

条件的股权转让合同），并再次召开董事会审议本次交易的相关事项，如构成关

联交易，将同时履行关联交易的审议程序。前述交易对方和交易价格的最终结果

公司将在重组报告书中予以披露。

如本次公开挂牌期满，无符合条件的受让方，或意向受让方虽被确定为受让

方但未能按公开挂牌要求的签约期限与公司签订《产权交易合同》的，则公司将

另行召开董事会审议标的资产后续处置相关事项。

二、交易对方基本情况

本次交易的交易对方将根据公开挂牌结果确认，由于公开挂牌程序尚未完成，

最终交易对方尚不确定。

三、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一）交易标的：京汉置业 100%股权

1、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京汉置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1000071872549X1；

成立日期：2000 年 12 月 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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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册地址：北京市石景山区实兴东街 8号院 1号楼 802 室；

法定代表人：杨成；

注册资本：35,000 万元；

经营范围：房地产开发；商品房销售信息咨询；销售钢材、建筑材料、商品

房。（企业依法自主选择经营项目，开展经营活动；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

关部门批准后依批准的内容开展经营活动；不得从事本市产业政策禁止和限制类

项目的经营活动。）

2、公司持有京汉置业 100%股权。

3、经查询，截至本公告日，京汉置业及其子公司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4、京汉置业及其控股子公司主要从事房地产开发和商品房销售业务，以及

开展以健康产业综合运营为核心的健康社区开发、健康养老、健康休闲旅游、生

态农业等业务。

5、公司取得京汉置业的历史沿革

2015 年 9 月 21 日，京汉置业股东会通过决议，同意所有股东将其持有的全

部股权转让给湖北金环股份有限公司。所有股东分别和湖北金环股份有限公司签

订了《股权转让协议》，约定曹进将其持有的货币出资 350 万元转让给湖北金环

股份有限公司，关明广将其持有的货币出资 393.75 万元转让给湖北金环股份有

限公司，段亚娟将其持有的货币出资 350 万元转让给湖北金环股份有限公司，袁

人江将其持有的货币出资 100.625 万元转让给湖北金环股份有限公司，田保战将

其持有的货币出资 26.25 万元转让给湖北金环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合力万通投资

咨询中心（有限合伙）将其持有的货币出资 1,441.4677 万元转让给湖北金环股

份有限公司，京汉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将其持有的货币出资 32,337.9073 万元转让

给湖北金环股份有限公司。

2015 年 9 月 22 日，北京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核发了新的营业执照。本次股权

转让完成后，京汉置业的股权结构变更为：

股东 出资额（万元） 出资比例

湖北金环股份有限公司 35,000.00 100.00%

注：湖北金环股份有限公司先后更公司名称为京汉实业投资股份有限公司、京汉实业投

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奥园美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最近三年，京汉置业不存在与交易、增资或改制相关的评估或估值。

6、最近一年又一期的主要财务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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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元

项目 2021 年 3 月 31 日 2020 年 12 月 31 日

资产总额 6,908,875,476.90 7,503,634,444.28

负债总额 4,925,226,268.88 5,583,915,602.40

净资产 1,983,649,208.02 1,919,718,841.88

应收款项总额 934,208,356.23 1,244,833,030.78

或有事项涉及的总额（担保、诉讼） 0 0

项目 2021 年第一季度 2020 年度

营业收入 462,256,542.18 1,592,063,290.23

营业利润 64,008,208.38 244,605,315.94

净利润 63,930,366.14 127,411,299.87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43,707,688.16 -370,118,978.94

注：2021 年第一季度财务数据未经审计，2020 年度财务数据已经审计。

7、截至本公告日，京汉置业股权不存在股权抵押、质押及其他任何限制转

让的情况，不涉及诉讼、仲裁事项或查封、冻结等司法措施，不存在妨碍权属转

移的其他情况。京汉置业为公司全资子公司，本次交易无需取得其他股东的同意，

亦不存在违反京汉置业公司章程规定的情形。

（二）交易标的：北京养嘉 100%股权

1、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北京养嘉健康管理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10115MA1K3PGX3J；

成立日期：2017 年 4 月 25 日；

注册地址：北京市石景山区实兴东街 8号院 1号楼二层 214；

法定代表人：赵振生；

注册资本：50,000 万元；

经营范围：集中养老服务；健康管理（须经审批的诊疗活动除外）；企业管

理咨询；居家养老；从事医药科技、生物科技领域内的技术咨询、技术开发、技

术服务、技术转让；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销售日用品、玻璃制品、电子产

品、橡胶制品、针纺织品、五金交电（不从事实体店铺经营、不含电动自行车）、

医疗器械（Ⅰ类、Ⅱ类）。

2、公司持有北京养嘉 100%股权。

3、经查询，截至本公告日，北京养嘉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4、北京养嘉拟作为在天津等区域相关养老项目的管理运营主体，截至 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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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12 月 31 日止，尚未开展业务。

5、公司取得北京养嘉的历史沿革

2017 年 4 月 1 日，京汉实业投资股份有限公司出资设立上海养嘉健康管理有

限公司，注册资本为 50,000 万元。2018 年 6 月 11 日，经北京市工商行政管理局

石景山分局核准企业名称变更为北京养嘉健康管理有限公司。

最近三年，北京养嘉不存在与交易、增资或改制相关的评估或估值。

6、最近一年又一期的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项目 2021 年 3 月 31 日 2020 年 12 月 31 日

资产总额 8,856,725.56 3,696,522.88

负债总额 12,468,096.14 7,297,397.93

净资产 -3,611,370.58 -3,600,875.05

应收款项总额 5,173,598.64 0

或有事项涉及的总额（担保、诉讼） 0 0

项目 2021 年第一季度 2020 年度

营业收入 0 0

营业利润 -10,495.53 -3,366,000.82

净利润 -10,495.53 -3,366,000.82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3,395.96 191,874.12

注：2021 年第一季度财务数据未经审计，2020 年度财务数据已经审计。

7、截至本公告日，北京养嘉股权不存在股权抵押、质押及其他任何限制转

让的情况，不涉及诉讼、仲裁事项或查封、冻结等司法措施，不存在妨碍权属转

移的其他情况。北京养嘉为公司全资子公司，本次交易无需取得其他股东的同意，

亦不存在违反北京养嘉公司章程规定的情形。

（三）交易标的：蓬莱养老 35%股权

1、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蓬莱华录京汉养老服务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70684MA3D5XEK48；

成立日期：2017 年 1 月 26 日；

注册地址：山东省蓬莱市登州街道登州路 33 号；

法定代表人：王锦；

注册资本：15,000 万元；

经营范围：老年人养护服务；家庭服务；营养健康咨询服务（须经审批的诊



6

疗活动除外）；数据处理和存储服务（不含银行卡中心及 PUE 值在 1.5 以上的云

计算数据中心）；软件开发；医学技术开发、技术推广、技术咨询（中介除外）；

组织文化艺术交流活动（演出除外）；批发零售：计算机软硬件及辅助设备；养

老公寓的开发和出售；中西医结合医院；老年文化活动中心。（依法须经批准的

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2、公司持有蓬莱养老 35%股权，华录健康养老发展有限公司、北京易华录信

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和烟台市蓬莱区财金投资有限公司分别持有蓬莱养老 36%、

19%和 10%股权。

3、经查询，截至本公告日，蓬莱养老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4、蓬莱养老拟作为在山东省蓬莱市建设社会福利中心和养老配套服务项目

的运营主体，截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止，尚未开展业务。

5、公司取得蓬莱养老 35%股权的历史沿革

2018 年 6 月 14 日，蓬莱华录金宇健康养老发展有限公司股东会通过决议，

同意烟台金宇置业有限公司将其所持蓬莱华录金宇健康养老发展有限公司 1,050

万元股权（占 35%）转让给京汉实业投资股份有限公司。烟台金宇置业有限公司

和京汉实业投资股份有限公司签订了《股权转让协议》，约定烟台金宇置业有限

公司将其所持京汉置业 1,050 万元人民币股权转让给京汉实业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本次股权转让完成后，蓬莱华录金宇健康养老发展有限公司的股权结构变更为：

序号 股东 认缴出资额（万元） 出资比例

1 华录健康养老发展有限公司 5,400.00 36.00%

2 京汉实业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5,250.00 35.00%

3 北京易华录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2,850.00 19.00%

4 蓬莱市财金投资有限公司 1,500.00 10.00%

合计 15,000.00 100.00%

注：京汉实业投资股份有限公司先后变更公司名称为京汉实业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奥园美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 8 月 31 日，经烟台市蓬莱区市场监督管理局核准企业名称变更为蓬

莱华录京汉养老服务有限公司。

2021 年 4 月 22 日，蓬莱养老股东会通过决议，将原注册资本 15,000 万减少

至 5,000 万，所有股东同比例减资。根据《公司法》的要求，蓬莱养老的减资事

项需通知债权人并履行公示程序，截至本预案出具之日，上述事项及工商变更事

项仍在办理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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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三年，蓬莱养老不存在与交易、增资或改制相关的评估或估值。

6、最近一年又一期的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项目 2021 年 3 月 31 日 2020 年 12 月 31 日

资产总额 180,320,964.08 183,330,555.40

负债总额 151,399,501.37 153,649,880.17

净资产 28,921,462.71 29,680,675.23

应收款项总额 63,764.71 105,324.90

或有事项涉及的总额（担保、诉讼） 0 0

项目 2021 年第一季度 2020 年度

营业收入 0 0

营业利润 -759,212.52 -323,764.83

净利润 -759,212.52 -323,764.83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0,024,825.89 10,634,476.39

注：2021 年第一季度财务数据未经审计，2020 年度财务数据已经审计。

7、截至本公告日，公司所持有的蓬莱养老 35%股权不存在股权抵押、质押及

其他任何限制转让的情况，不涉及诉讼、仲裁事项或查封、冻结等司法措施，不

存在妨碍权属转移的其他情况。华录健康养老发展有限公司、北京易华录信息技

术股份有限公司和烟台市蓬莱区财金投资有限公司均已放弃对本次拟转让的蓬

莱养老股权的优先购买权。本次交易不存在违反蓬莱养老公司章程规定的情形。

四、本次交易涉及的安排

（一）债权债务

受让方应于资产出售协议签订之日起 90 个工作日内向标的公司提供借款，

用于标的公司向公司及其子公司偿还存续债务。

截至 2021 年 5 月 31 日，标的公司应付公司及其子公司的债务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序号 债务人 债权人 借款金额

1 京汉置业 襄阳隆运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14,850.00

2 京汉置业 奥园美谷 13,494.78

3 京汉置业 北京隆运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1,275.09

4 京汉置业 襄阳隆运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545.99

5 北京养嘉 奥园美谷 515.87

6 京汉置业 北京隆运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150.00

7 北京养嘉 奥园美谷 110.85

8 北京养嘉 奥园美谷 37.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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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债务人 债权人 借款金额

金额合计 30,980.21

（二）担保事项

就公司为标的公司债务提供担保的事宜，意向受让方需同意：

1、在标的公司股权交割日尚存的公司为标的公司债务提供的担保

（1）金融机构债务的担保

截至 2021 年 5 月 31 日，公司为标的公司金融机构债务的担保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序号 债务人 债权人 借款余额 还款时间 担保到期日

1 京汉置业

中国信达资产

管理股份有限

公司广东省分

公司（以下简

称“信达资

管”）

30,000.00 2023/8/21 2025/8/21

2 京汉廊坊 信达资管 20,823.52 2023/8/21 2025/8/21

3 京汉置业 信达资管 20,802.51 2023/8/21 2025/8/21

4

金汉（天津）房地产

开发有限公司、重庆

中翡岛

信达资管 20,078.10 2023/8/21 2025/8/21

5 京汉置业 信达资管 19,434.36 2023/8/21 2025/8/21

6 京汉置业 信达资管 18,084.55 2023/8/21 2025/8/21

7
天津凯华奎恩房地

产开发有限公司
信达资管 12,772.00 2023/8/21 2025/8/21

8 京汉置业 信达资管 6,386.00 2023/8/21 2025/8/21

9
保定京汉君庭酒店

有限公司
信达资管 4,889.41 2023/8/21 2025/8/21

金额合计 153,270.45

针对上述金融机构债务的担保，优先由公司、标的公司与担保权人协商一致，

使得公司在标的公司股权交割后不再继续为标的公司提供担保。

如在标的公司股权交割日，仍存在公司及其子公司需为标的公司债务提供担

保的情形，则在交割日后 3个月内，由公司继续为标的公司的相应债务提供担保，

并由受让方或其相关方向公司及其子公司提供反担保措施，上述期限过后，受让

方需使得公司及其子公司在标的公司股权交割后不再继续为标的公司提供担保。

（2）定向融资计划债务的担保

截至 2021 年 5月 31 日，公司为标的公司定向融资计划债务的担保情况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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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万元

序号 债务人 债权人 定向融资额度 已发行金额 剩余额度 还款时间 担保到期日

1 京汉置业 定向融资计划三期 20,000.00 13,995.00 6,005.00
2021/6/11-

2021/11/28
2023/9/26

2 京汉置业 定向融资计划四期 10,000.00 9,975.00 25.00

2021/10/22

-

2022/5/21

2024/4/1

3 京汉置业 定向融资计划二期 5,000.00 4,995.00 5.00
2021/6/26-

2021/12/9
2023/12/9

4 京汉置业 定向融资计划六期 5,000.00 1,260.00 3,740.00

2021/12/10

-

2022/5/27

2024/3/25

5 京汉置业 定向融资计划五期 6,000.00 560.00 5,440.00
2021/6/24-

2022/5/20
2024/9/4

6 京汉置业 定向融资计划一期 5,000.00 180.00 4,820.00
2020/12/18

-2021/6/9
2023/6/9

7 京汉置业
2021 年定向融资

计划一期
1,000.00 10.00 990.00 2021/11/27 2023/11/27

金额合计 52,000.00 30,975.00 21,025.00 - -

鉴于上述定向融资计划在担保变更和提前还款方面都存在一定的限制，针对

上述定向融资计划债务的担保，可由公司在现有额度规模和期限内继续对定向融

资产品提供担保，并由受让方向公司提供相应的有效反担保。

3、自《产权交易合同》生效之日起，公司不再为标的公司新增债务提供担

保。同时，在标的公司股权交割日尚存的标的公司为公司及其子公司提供的担保

维持不变。

（三）其他安排

1、本次交易不涉及人员安置、土地租赁等情况。

2、如后续发生关联交易事项，公司将及时按照相关规定履行审批程序和信

息披露义务。

3、公司不存在为拟出售股权的标的公司提供担保、财务资助、委托该标的

公司理财，以及其他该标的公司占用公司资金的情况。交易完成后亦不存在以经

营性资金往来的形式变相为他人提供财务资助情形。

五、本次交易的定价政策及定价依据

根据国众联资产评估土地房地产估价有限公司出具的国众联评报字（2021）

第 3-0112 号、第 3-0101 号、第 3-0100 号的资产评估报告，截至评估基准日 2020



10

年 12 月 31 日，标的资产采用资产基础法评估的价值合计为 200,583.24 万元，

具体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标的公司
100%股权

账面净资产

100%股权资产

基础法评估值
增值金额 增值率

拟转让股

权比例

标的资产对

应评估值

京汉置业 136,642.65 199,904.44 63,261.78 46.30% 100.00% 199,904.44

北京养嘉 -114.38 -360.09 -245.71 -214.82% 100.00% -360.09

蓬莱养老 2,968.07 2,968.25 0.18 0.01% 35.00% 1,038.89

合计 139,496.34 202,512.60 63,016.25 45.17% - 200,583.24

注：上述标的公司 100%股权账面净资产为经审计的母公司口径财务数据。

2021年4月9日，京汉置业股东会通过了分红的决议，向股东分红100,000.00

万元。

公司参考上述评估结果并扣减分红金额，拟以 102,000.00 万元作为本次交

易标的在北京产权交易所公开挂牌转让的挂牌底价，最终交易价格将根据公开挂

牌结果确定。

本次交易的交易价格遵循了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符合相关法律、法规

的规定，评估定价公允，程序公正，不存在损害公司和股东利益的情形。待本次

交易的交易价格确定后，公司将再次召开董事会审议本次交易的相关事宜，并依

据有关规定将本次交易所涉相关事项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六、交易协议的主要内容

因本次交易通过在北京产权交易所公开挂牌方式进行，尚未确定交易对方，

未签署《产权交易合同》。

待公司根据公开挂牌结果确定交易对方后，将与交易对方签署《产权交易合

同》，并提请股东大会对公司本次转让资产及《产权交易合同》予以审议，《产权

交易合同》需经股东大会审议批准后生效。

七、本次交易的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根据公司品牌定位和发展规划，并结合实际情况收缩房地产业务，有利于优

化资产结构，聚焦于以医疗美容为主业的业务布局，集中资源在其深耕发展；本

次交易将回收的资金用于美丽健康产业的投入，进一步提升公司核心竞争力，增

强经营和可持续发展能力，本次交易符合公司美丽健康产业的科技商、材料商和

服务商的战略定位，符合公司和全体股东利益。



11

本次交易有利于逐步解决与控股股东存在的同业竞争问题，符合法律法规、

规范性文件的相关规定，有利于维护公司股东权益。

本次交易完成后，京汉置业、北京养嘉将不再纳入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内，对

于蓬莱华录的经营将不再有重大影响。本次交易公开挂牌成交后，公司的资产负

债率将下降，收入及资产规模也将有所下降，本次交易将对本期财务状况和经营

成果产生积极影响，不会对公司未来经营状况产生不利影响。

八、风险提示

（一）与本次交易相关的风险

1、本次交易的审批风险

公司已于 2021 年 6 月 22 日召开了第十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审议并通过

了本次交易方案及相关事宜。本次交易尚需履行多项审批程序，包括但不限于公

司董事会、股东大会对本次交易方案的批准等。本次交易能否获得上述批准以及

最终获得相关批准时间，均存在不确定性。

2、本次交易可能暂停、取消或终止的风险

公司制定了严格的内幕信息管理制度，公司与交易对方在协商确定本次交易

的过程中，尽可能缩小内幕信息知情人员的范围，减少和避免内幕信息的传播，

但仍不排除有关机构和个人利用关于本次交易的内幕信息进行内幕交易的可能。

本次交易存在因公司股价异常波动或异常交易可能涉嫌内幕交易而暂停、终止或

取消的风险。

在交易推进过程中，市场环境可能会发生变化，从而影响本次交易的条件，

交易双方可能需根据市场环境变化完善交易方案，如交易双方无法就完善交易方

案的措施达成一致，交易双方均可能选择终止本次交易。另外，监管机构的监管

政策、审核要求也可能对本次交易方案产生重大影响。

3、本次交易价款支付的风险

本次挂牌转让的意向受让方应根据北京产权交易所的要求在规定时间内缴

纳交易保证金。意向受让方被确定为受让方后，保证金按相关约定自动转为交易

价款，剩余部分由受让方根据交易合同约定支付。签署交易合同后，若交易对方

在约定时间内无法筹集足额资金，则本次交易价款存在不能按时支付的风险。

4、无法通过公开挂牌征集取得符合条件的交易对方的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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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交易公开挂牌的结果目前尚不确定，最终的交易对方亦尚不确定，本次

交易存在通过公开挂牌程序无法征集到符合条件的交易对方的可能，进而可能对

于本次交易的实施或者进程造成影响，提请广大投资者关注本次交易无法通过公

开挂牌征集取得符合条件的交易对方的风险。

（二）与标的资产相关的风险

公司所拥有的标的资产权属清晰、完整，不存在质押、权利担保或其它受限

制的情形。但在本次交易实施前，如果标的公司的股权出现诉讼、仲裁或司法强

制执行等重大争议或者妨碍出售的其他情形，将会对本次交易的实施构成不利影

响和风险。

（三）与公司经营相关的风险

1、经营规模下降的风险

公司出售标的资产后，将剥离主要的房地产相关业务。根据公司的审计报告

及中审众环出具的《审阅报告》（众环阅字（2021）0100004 号），本次交易构成

重大资产重组。标的资产 2020 年的营业收入占公司相应指标的比重为 80.11%，

占比较高。本次交易完成后，公司的营业收入规模可能呈现一定程度的下降。

2、因出售资产而带来的主营业务结构变化和业绩波动风险

本次交易完成后，公司主营业务将由房地产业务、医疗美容业务及化纤新材

料业务转变为以医疗美容业务及化纤新材料业务为主，公司主营业务收入结构将

发生重大变化。鉴于医疗美容行业竞争激烈，公司未来可能存在业绩大幅波动的

风险。

3、资产出售收益不具有可持续性的风险

公司通过本次交易获得资产出售收益，该收益不具可持续性，属于非经常性

损益。

4、公司对标的公司进行担保的风险

本次交易前，为满足本次交易所涉标的公司的经营及发展的需要，依据《公

司法》《证券法》等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公司为标的公司的债务融资提供了

连带责任担保，并严格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截至 2021 年 5 月 31 日，公司对本次交易标的公司实际担保余额合计 18.42

亿元。尽管公司在本次交易挂牌条件中要求受让方须就该等担保向公司提供反担

保，但公司作为担保人仍然存在一定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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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其他风险

1、资本市场风险

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将对公司的生产经营和财务状况产生一定影响，公司基本

面的变化将影响公司股票价格；宏观经济形势变化、国家重大经济政策的调控、

公司经营状况、股票市场供求变化以及投资者心理变化等种种因素，都会对公司

股票价格带来波动，给投资者带来风险。

2、不可抗力风险

不排除因政治、政策、经济、自然灾害等其他不可控因素给公司及本次交易

带来不利影响的可能性。

请广大投资者谨慎决策，注意投资风险。

公司将持续关注本次交易的进展情况并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九、备查文件

1、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决议；

2、公司第十届监事会第八次会议决议；

3、独立董事关于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相关事项的事前认可意见

和独立意见；

4、国众联资产评估土地房地产估价有限公司出具的国众联评报字（2021）

第 3-0112 号、第 3-0101 号、第 3-0100 号的资产评估报告。

特此公告。

奥园美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一年六月二十二日


